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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重大公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前於一百零九

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布名稱及全文。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為配合一百十四年二

月十八日修正發布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第四點重大公路事故增列自用大

客車調查項目及配合交通部公路局組織名稱變更等，爰擬具本規則部分

條文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死亡及傷害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列自用大客車運具事故之定義、通報及調查方式。（修正條文第

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 

三、 配合交通部公路局機關名稱變更修正。（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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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 重大公路事故：指依本

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重大運輸事故之範

圍所定重大公路事故。 

二、 死亡或傷害：指人員非

因自然因素、自身行為

或他人入侵所致。 

(一) 死亡：指人員當場死

亡或受傷二十四小時

內死亡者。 

(二) 傷害：指因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

受傷者。 

三、 值日官：指由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運安會）調查人員

輪替擔任，二十四小時

值勤，負責處理公路事

故通報作業之人員。 

四、 現場調查官：指運安會

知悉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後，由

運安會指定，負責指揮

先遣小組執行事故現場

認定及調查相關作業之

調查官。其任務於主任

調查官任命後終止。 

五、 先遣小組：指由運安會

調查人員組成，執行重

大公路事故認定、現場

勘查及蒐集事故資訊之

任務編組。 

六、 主任調查官：指重大公

路事故發生後，經運安

會依本法指定負責調查

作業之調查官。 

七、 專案調查小組：指由主

任調查官依本法成立之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 重大公路事故：指依本

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重大運輸事故之範

圍所定重大公路事故。 

二、 死亡或傷害：指非因自

然因素、或自身行為所

致。 

(一) 死亡：指人員當場或

二十四小時內死亡

者。 

(二) 傷害：指因發生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

重傷及輕傷者。 

三、 值日官：指由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運安會）調查人員

輪替擔任，二十四小時

值勤，負責處理公路事

故通報作業之人員。 

四、 現場調查官：指運安會

知悉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後，由

運安會指定，負責指揮

先遣小組執行事故現場

認定及調查相關作業之

調查官。其任務於主任

調查官任命後終止。 

五、 先遣小組：指由運安會

調查人員組成，執行重

大公路事故認定、現場

勘查及蒐集事故資訊之

任務編組。 

六、 主任調查官：指重大公

路事故發生後，經運安

會依本法指定負責調查

作業之調查官。 

七、 專案調查小組：指由主

任調查官依本法成立之

一、運安會為統一飛航、

水路、鐵道與公路等

模組對死亡之定義與

敘述方式，爰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二、避免傷勢區分造成相

關單位通報之困擾，

爰參照內政部之「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辦

法」，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目。 

三、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

範圍第四點重大公路

事故增列自用大客車

之調查，爰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十一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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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任務編組，於調查

期間，受主任調查官指

揮，進行相關作業。 

八、 調查指揮中心：指為執

行現場調查及專案調查

小組進行會議、任務簡

報等相關作業所設置之

指揮、管制、通訊及後

勤支援之場所。 

九、 行車紀錄器：指具有連

續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

率及行車時間功能之紀

錄器、或其他機載紀錄

裝置。 

十、 汽車所有人：指於公路

監理機關登記之車主。 

十一、 汽車使用人：指營運

汽車運輸業或自用大

客車之自然人、法人

或政府機關（構）。 

調查任務編組，於調查

期間，受主任調查官指

揮，進行相關作業。 

八、 調查指揮中心：指為執

行現場調查及專案調查

小組進行會議、任務簡

報等相關作業所設置之

指揮、管制、通訊及後

勤支援之場所。 

九、 行車紀錄器：指具有連

續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

率及行車時間功能之紀

錄器、或其他機載紀錄

裝置。 

十、 汽車所有人：指於公路

監理機關登記之車主。 

十一、 汽車使用人：指經營

汽車運輸業之自然

人、法人或政府機關

（構）。 

第三條  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發生後，汽

車運輸業之主管機關、中央

消防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應

於本法第九條規定期限內，

儘速將已知事故情況通報運

安會值日官，並由汽車運輸

業之主管機關、汽車運輸業

或自用大客車之汽車所有

人、使用人填具重大公路事

故通報表傳至運安會。 

第三條  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發生後，汽

車運輸業之主管機關、中央

消防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應

於本法第九條規定期限內，

儘速將已知事故情況通報運

安會值日官，並由汽車運輸

業之主管機關、汽車運輸業

之汽車所有人、使用人填具

重大公路事故通報表傳至運

安會。 

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

第四點重大公路事故增列

自用大客車之調查，爰修

正條文內容。 

第四條  汽車運輸業之主管

機關、中央消防主管機關、

警察機關、汽車運輸業或自

用大客車之汽車所有人、使

用人應通報下列重大公路事

故或疑似重大公路事故： 

一、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

或死亡及傷害人數在十

人以上，或傷害人數在

十五人以上者。 

二、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

炸 、 燃 燒 或 有 毒 液

（氣）體、放射性物質

第四條  汽車運輸業之主管

機關、中央消防主管機關、

警察機關及汽車運輸業之汽

車所有人、使用人應通報下

列重大公路事故或疑似重大

公路事故： 

一、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

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

以上，或受傷人數在十五

人以上者。 

二、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

炸、燃燒或有毒液（氣）

體、放射性物質洩漏者。 

一、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

範圍第四點重大公路

事故增列自用大客車

之調查，爰修正條文

第一項。 

二、運安會為統一飛航、

水路、鐵道與公路等

對死亡及傷害之敘述

方式，爰修正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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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者。 

第五條   運安會接獲通報

後，認有必要時，得先行任

命現場調查官，率領先遣小

組至事故現場。事故地區之

地方政府、消防機關、警察

機關、汽車運輸業或自用大

客車之汽車所有人、使用人

或其他相關機關（構），應提

供現場調查官必要之協助。 

第五條   運安會接獲通報

後，認有必要時，得先行任

命現場調查官，率領先遣小

組至事故現場。事故地區之

地方政府、消防機關、警察

機關、汽車運輸業之汽車所

有人、使用人或其他相關機

關（構），應提供現場調查官

必要之協助。 

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

第四點重大公路事故增列

自用大客車之調查，爰修

正條文內容。 

第八條  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發生後，衛

生福利部、事故地區之地方

政府、消防機關、警察機

關、汽車運輸業或自用大客

車之汽車所有人、使用人除

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指定之調

查及處理作業，並應依其職

權協助下列事項： 

一、蒐集人員傷亡情況。 

二、蒐集汽車損害狀況。 

三、蒐集重大公路事故現場

情況。 

四、對駕駛員實施酒精及藥

物測試。 

五、行車紀錄器與其他機載

紀錄裝置之位置協尋。 

六、駕駛人及現場證人之聯

絡資料並記錄其陳述內

容。 

第八條  重大公路事故或疑

似重大公路事故發生後，衛

生福利部、事故地區之地方

政府、消防機關、警察機

關、汽車運輸業之汽車所有

人、使用人除協助專案調查

小組指定之調查及處理作

業，並應依其職權協助下列

事項： 

一、蒐集人員傷亡情況。 

二、蒐集汽車損害狀況。 

三、蒐集重大公路事故現場

情況。 

四、對駕駛員實施酒精及藥

物測試。 

五、行車紀錄器與其他機載

紀錄裝置之位置協尋。 

六、駕駛人及現場證人之聯

絡資料並記錄其陳述內

容。 

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

第四點重大公路事故增列

自用大客車之調查，爰修

正條文內容。 

第九條  重大公路事故發生

後，國防部、交通部公路局

（以下簡稱公路局）、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

局）、事故地區之地方政府或

各警察機關應提供調查指揮

中心作業及汽車殘骸暫存所

需場地、通信及辦公設備。 

第九條  重大公路事故發生

後，國防部、交通部公路總

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交

通部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

高公局）、事故地區之地方政

府或各警察機關應提供調查

指揮中心作業及汽車殘骸暫

存所需場地、通信及辦公設

備。 

配合交通部公路局機關名

稱變更，爰修正條文內

容。 

第十二條  主任調查官為執

行本法第十一條規定，認有

必要時，應邀請下列機關

（構）之代表及專家組成之

調查團隊，加入專案調查小

第十二條  主任調查官為執

行本法第十一條規定，認有

必要時，應邀請下列機關

（構）之代表及專家組成之

調查團隊，加入專案調查小

一、配合交通部公路局機

關名稱變更，爰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二、配合重大運輸事故之

範圍第四點重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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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一、公路局。 

二、高公局。 

三、地方政府。 

四、事故有關機關（構）。 

五、汽車運輸業或自用大客

車之汽車所有人、使用

人。 

六、汽車設計國、製造國之

公路事故調查機關。 

七、其他公路安全相關專業

組織及學者專家。 

  律師及保險公司代表不

得參與專案調查小組。 

組： 

一、公路總局。 

二、高公局。 

三、地方政府。 

四、事故有關機關（構）。 

五、汽車運輸業之汽車所有

人、使用人。 

六、汽車設計國、製造國之

公路事故調查機關。 

七、其他公路安全相關專業

組織及學者專家。 

  律師及保險公司代表不

得參與專案調查小組。 

事故增列自用大客車

之調查，爰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五款。 

三、第二項未修正。 

 


